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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造船舶的试航阶段安全风险复杂，极易发生水上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文从建造船舶试航

的过程和特点出发，总结了试航船舶的安全风险，对目前行业内就如何落实船舶试航环节安全主体责任与安全监管责任

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建造船舶试航安全责任机制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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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造船大国，拥有大小船舶修造厂 3000 多家，

造船量位居世界前列。船舶工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

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船舶的建造亦是一个庞大且

充满各种风险的系统工程。在船舶建造的诸多风险当中，

建造船舶试航环节的安全风险尤为复杂。近十年来，在

建造船舶试航过程中，各类大小事故时有发生，其中个

别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特别重大，在行业内外均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为此，从建造船舶试航的特点和安全风险出

发，对目前建造船舶试航环节的安全主体责任与安全监

管责任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完善试航安全责任机制尤具

现实意义。

1 建造船舶试航的过程及特点

新建船舶的航行试验是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试验，

是船舶正式投入使用前非常关键的一步，是确定船舶的

总体性能和设备质量是否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国际公约、

规范、合同和图纸等要求的重要环节。试航前，船舶应

在船厂码头完成与船舶性能和航行安全有关的各类设备

和系统的系泊试验，取得国内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船舶

试航证书。同时，船厂应拟定航行试验大纲，取得船东、

船检各方认可。此后，船厂准备好必备的测试仪器和设

备，组织好试航人员队伍，落实试航安全与应急预案，

并根据航行试验大纲的要求，制定出详细的试航方案。

最后，根据当地海事部门的要求，船厂准备好试航船舶

的各项资料并进行申报，得到海事部门核准并发布航行

通告后方可按计划试航。在试航过程中主要对船舶动力、

电力、操纵、通信和导航等进行全方面的试验。航行试

验完毕后，各方无异议便可以转入交船环节。

新建船舶试航是船舶的第一次航行作业，是相关人

员在一艘船上第一次配合工作，是船上各设备、系统的

第一次协调运行。因此，新建船舶试航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试航区域的复杂性。船舶试航没有特定的区域，试

航作业在船厂与船东约定的航线、区域内实施。试航船

舶在航行、停泊、作业的过程中均处于公共通航水域，

与其他船舶、水上设施和码头等有着密切的避让关系。

二是船上人员的复杂性。船舶试航期间，船上人员除船

员外，还有船厂工程技术人员、船东代表、船检人员、

设备服务商等，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且多数人员

为非水上工作人员，缺乏水上工作、生活和应急处置的

经验。三是船舶设施设备的不稳定性。建造船舶试航时

船上的设施设备是全新的，尽管试航船舶在船厂码头系

泊试验期间进行了很多调试工作，但许多设备仍需要通

过试航来调整到完全正常的工作状态，许多缺陷和隐患

需要通过试航来发现和解决。

2 建造船舶试航的安全风险

基于建造船舶试航的过程和特点，笔者认为船舶试

航过程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航行的安全风险。船舶离开船厂码头驶往试

航区域过程中，由于通航水域交通状况复杂、船舶技术

状态不稳定，存在碰撞、触碰、浪损等诸多风险。比如，

2009 年 7 月 9 日，“安民山”轮在前往试航水域的航

行途中，由于船舶发电机故障造成全船失电，引起舵机

失灵，进而导致了船舶失控，在长江福姜沙南水道触碰

东华能源公司液化气码头，之后与过往船舶“华航明瑞

16 号”碰撞，导致了码头局部倒塌，“华航明瑞 16 号”

轮沉没的重大内河水上交通事故。

（2）作业的安全风险。试航船舶到达试航区域正

式进行试航作业时，会对船舶进行高强度的航行操作，

许多设备在试验过程中也会进行超负荷的运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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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船舶操纵人员对船舶熟悉程度不够，船上人员缺乏

紧密的配合，在试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为的操作

失误和设备的异常情况，从而危及船舶和船上人员生命

安全。比如，2015 年 1 月 15 日，“皖神舟 67”轮在长

江泰州水域试航时，由于操作不当，船舶在全速航行时

采取大舵角转舵，船舶倾覆力矩超过复原力矩，致使船

舶倾覆，造成 22 人死亡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监管缺失的风险。由于建造船舶试航的全过

程都不在船厂专用水域与码头，而是处于公共通航水

域，工业信息化和应急管理等部门的监管在客观上被弱

化，存在即使想管也无能为力的局面。而试航船舶航行

水域的海事部门又存在具备监管能力却缺乏监管依据的

现象。例如，出于某种原因，在 2017 年新实施的《船

舶登记工作规程》中，海事部门删除了对试航船舶进行

临时登记的要求，即不把试航船舶视为完全意义上的船

舶，在法理上剥夺了试航船舶对航行权的主张，使得通

航水域的海事部门对试航船舶的监管失去了法律依据。

此外，船舶试航的过程往往跨越多个地区，试航船舶出

发当地相关部门与试航期间沿途相关政府部门、水上搜

救中心等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流转互动机制，导致除了船

舶出发地以外的其他地区相关部门不能及时了解试航船

舶的航行动态，难以做到及时的监管和应急处置。

3 建造船舶试航安全责任争议

面对试航船舶存在的各种风险，业内对由谁来承

担船舶试航期间的安全主体责任和安全监管责任存在争

议，且国家目前也没有统一明确的船舶试航管理规定，

这使得在船舶试航过程中相关安全责任难以得到落实，

船舶试航的安全风险难以得到控制。

（1）安全主体责任的争议。谁在船舶试航过程中

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业内有三种观点。第一，船厂唯一

安全主体责任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船舶试航是船

舶建造的环节之一，建造船舶未交船前是工业半成品，

非正常船舶，船舶出厂试航是在船厂内施工的一种延伸。

因此，船舶试航过程中的所有风险隐患应由船厂负责解

决，安全主体责任由船厂承担。第二，船厂与船东共同

安全主体责任说。一般情况下船舶建造的过程是特定的

船厂与特定的船东之间履行建造合同的民事关系，船东

是船舶的所有人，船厂是施工单位。同时，试航是船东

船厂共同确定的，还有大量的试航项目和试航船员队伍

也是船东主导的。因此，船东应当与船厂共同承担安全

主体责任。第三，试航服务机构安全主体责任说。有人

认为，在建造船舶试航前船厂与试航服务机构签订了合

同或协议，已经把船舶航行、靠泊、作业的操作权交给

了试航服务机构派遣的船长及其他船员，试航期间的所

有试验项目均需要经过船长的认可才能够进行。因此，

船长应该代表试航服务机构带领船员队伍保障试航的安

全并在试航期间承担安全主体责任。

（2）安全监管责任的争议。船舶试航由谁承担监

管责任，业内同样有三种观点。第一，工业信息化部门

安全监管责任说。持有这一观点者往往同时持有船厂唯

一安全主体责任的观点。船厂作为船舶试航唯一的安全

责任主体，那么工业信息化部门作为船厂的监管部门，

理应承担船舶试航的安全监管责任，这是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的认识论。第二，工业信息化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

共同安全监管责任说。有人认为船舶试航是与工业安全

生产有关的活动，除工业信息化部门负有安全监管责任

外，应急管理部门对风险隐患的排查、事故险情的处置

同样负有监管责任。第三，海事部门安全监管责任说。

有学者认为新造船舶试航前已经在技术上满足安全航

行、停泊与作业的条件，并取得了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

试航证书，在航行过程中与普通船舶没有本质的区别。

同时，船舶试航的全过程在客观上均是在海事部门负有

监管责任的公共水域内进行，且试航水域在试航前也得

到了海事部门的认可，那么海事部门应承担起试航船舶

的监管责任。

4 完善建造船舶试航安全责任机制的对策

综合前文所述，建造船舶试航是一项特殊的水上活

动，关系到水上人命财产和水域环境的安全。因此，消

除各方在承担船舶试航安全责任中的争议，建立一套完

善科学的船舶试航安全责任机制十分必要。对此，笔者

有如下对策。

（1）建立多元安全主体责任机制。船舶试航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活动，仅靠一个主体单元难以实现，必须

依靠船厂、船东、试航服务机构三方各司其职，整体联动，

才能化解试航过程中的风险隐患。船厂作为船舶的建造

者，是毫无疑问的安全责任主体，但在试航过程中，船

厂往往并不操纵船舶，也不具备操纵船舶的能力。因此，

试航服务机构的船员和船东安排的船员对试航船舶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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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船厂在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过程

中难以对这些船员进行有效管控，使得船舶安全风险失

去控制。正如此，以船厂的安全主体责任为核心，建立

多元安全主体责任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这一机制的构建，

重点在于明确除船厂以外的试航船舶操纵者或其他影响

船舶安全的试航参与者在试航作业中的安全责任，科学

研判试航过程中各主体履行安全责任的能力，厘清各方

的关系和责任边界，使得试航船舶的安全责任能真正落

到实处。

（2）建立多方协同监管机制。船舶试航是跨行政

区域、跨江河湖海、跨行业管辖区段、跨工业门类的活

动，仅靠一个部门难以做到全方面的有效监管。建议在

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工业信息、应急管理、

海事等部门协同参与的监管机制，明确安全生产综合监

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首先，

可以根据目前船舶试航监管的现状，制订出台船舶试航

安全监管责任规范和权责清单，厘清工业信息部门、应

急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和职责边界，细

化各部门的职责内容和工作规程，避免权责交叉和互相

推诿。其次，建立一套完善的试航船舶信息流转制度，

将试航船舶沿途各相关政府部门有机联系起来，避免信

息传递不畅所产生的监管盲区。最后，应配套设立服务

于试航安全监管的评价考核、督查巡查、宣传教育体系，

起到对协同监管机制的助推作用。

（3）建立专业的试航人员队伍。首先应设立船舶

试航的安全准入条件，对试航船员的来源加以管控。无

论是通过第三方试航服务机构还是船东自行派遣船员试

航，试航期间操纵船舶的船员均应来自同一具备试航资

格的试航服务机构或航运企业，在制度上杜绝船厂或船

东随意拼凑组织试航队伍。其次，应建立试航人员的资

格认证制度。目前，船舶在试航期间进行船舶操纵和设

备调试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临时组织的试航船员和船厂的

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这些人员没有接受过针对船舶试航

的专业性培训与考核，对试航船舶的特殊性缺乏认识，

在面对试航船舶人员构成复杂、设备状态不稳定且需要

进行高强度试验这些现状时难以适任，容易导致操作性

事故，在紧急情况时也不具备应急处置的能力。因此，

应对从事试航的人员进行专门的资格认证，针对试航的

特点和风险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后持证上岗，并严

格限制没有资质的人员参加试航作业。例如，试航船员

应根据试航船舶相较于普通船舶的差异，进行危机管理、

拥挤人群管理等培训；船厂工程技术人员应进行水上消

防、救生和急救的培训等。

（4）健全法律保障制度。无论是船舶试航的活动

保障和应急保障，还是试航所产生的人命财产损失的救

济，都应处在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之下。在目前还没有

全国统一的试航安全管理规定的背景下，仅江苏和上海

两地海事部门根据当地现状和需要出台了船舶试航安全

管理规定。但这些规定一方面仅是从海事管理部门的角

度出发制订，缺乏顶层设计，规定的内容难以做到全面

且合理。另一方面，相关规定均着重强调船厂和船东如

何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而对海事部门在船舶试航活动中

应承担什么样的监管责任含糊不清，对船舶试航过程中

的应急保障和发生人命财产损失后的救济途径也不明

确。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针对船舶试航的法律法规，

把船舶工业安全与水上交通安全的边界地带衔接起来、

管控起来。重点是明确试航船舶的属性，明确各方在试

航活动中的安全责任，形成全国统一的船舶试航管理要

求，消除对试航船舶的监管争议，填补各部门在试航船

舶监管上的缺失。 

 

5 结语

建造船舶试航环节一旦发生事故，容易导致重大的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着对生命负责、对财产负责的

态度，不断完善建造船舶试航安全责任机制，落实相关

各方的安全主体责任和安全监管责任，是维护船舶试航

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促进船舶工业和航运业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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